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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类别
	年收入
	安家费购房补贴
	科研启动费
	申请资格

	杰出青年学者
	B1
	65-80
	100-120
	理工类：100
	年龄不超过45周岁，且具备下列要求者：
满足2个甲级条件。

	
	
	
	
	文科类：40
	

	
	B2
	50-60
	80-90
	理工类：80
	年龄不超过45周岁，且具备下列要求者：
1个甲级条件，1个乙级条件。

	
	
	
	
	文科类：25
	

	专任教师
	C1
	45-65
/事业编制薪酬
	60-80
/50(+10)
	理工类：80
	年龄不超过45周岁，且具备下列要求之一者：
1.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且副高以上职称，3个乙级以上条件；
2.仅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4个乙级条件。

	
	
	
	
	文科类：25
	

	
	C2
	事业编制薪酬
	50
	理工类：50
	年龄不超过45周岁，且具备下列要求之一者：
1.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且副高以上职称，2个乙级以上条件；
2.仅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3个乙级条件。

	
	
	
	
	文科类：20
	

	
	C3
	事业编制薪酬
	40(+10)
	理工类：25
	年龄不超过40周岁，博士或副高以上职称，自然科学类须1个乙级以上条件。

	
	
	
	
	文科类：10
	

	说明：
1.申报杰出青年学者B1、B2岗位，C1、C2岗位，按近五年业绩计算，其中符合相应级别条件的论文、专利仅计算1次，不累计。
2.1个甲级条件可视为2个乙级条件。
3.申报C1事业编制薪酬岗位，入职后明确前5年考核工作任务，考核优秀者，依合同发放第二笔购房补贴10万；申报C3岗位，入职后明确前3年考核工作任务，3年考核优秀者，发放第二笔购房补贴10万。
4.上述甲级、乙级条件，详见下表《广东海洋大学人才招聘分级条件》。



广东海洋大学人才招聘分级条件

	条件级别
	具体内容

	甲级
（用于B1/B2人才）
	科研类：
1-1.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
1-2.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或国家重大人才工程计划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中第2-3名成员。
1-3.国家级科研平台方向负责人
1-4.教育部创新团队、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农业部科研创新团队及其他国家部委创新团队负责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1-5.省级杰出人才、领军人才、省级人才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
1-6.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负责人
2-1.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主要完成人（排名前3）。
2-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特别荣誉奖、一等奖、二等奖主要完成人（排名前3），三等奖第1完成人.
2-3.中国专利优秀奖、外观设计银奖第1完成人。
2-4.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一等奖主要完成人（排名前3），二等奖、三等奖第1完成人；青年奖获得者；普及读物奖第1完成人。
2-5.国家其他部委奖项：特等奖、一等奖第1完成人。
2-6国家一级学会所设奖励：一等奖第1完成人；国家认可的高层次社会奖项。
2-7.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主要完成人（排名前3），二等奖第1完成人。
2-8.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主要完成人（排名前3）；二等奖第1完成人。
2-9.广东省农业推广奖：一等奖第1完成人。
2-10.广东省专利奖：金奖第1完成人；杰出发明人奖第1完成人。
3-1.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Nature、Science、Cell子刊发表文章；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文章为ESI热点论文或高被引论文；
3-2.以第一发明人获得PCT发明专利授权；以第一完成人制定国家标准；作为第一完成人的科研成果单个项目转让经费300万元以上；获批国家级一类新药的主要完成人（排名前3)；获批国家级审定品种或二类新药的第一完成人。
教学类：
1-1.国家级一流课程、国家级精品课程、示范课程负责人；
1-2.国家马工程教材建设首席专家、国家级规划教材唯一主编；
1-3.国家级教学团队、课程思政示范团队主要成员（排名前3）。
1-4.省级教学名师。
2-1.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人（排名前3）。
2-2.获国家级授课竞赛第一奖励等级。
2-3.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要完成人（排名前3）。

	
	
	

	乙级
(用于B2/C1/C2/C3人才)
	科研类：
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
1-2.国家其他部委科研项目负责人、教育部创新团队、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农业部科研创新团队及其他国家部委创新团队第2-3名。
1-3.省级重点科研项目负责人、省教育厅创新团队负责人、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省级人才创新团队第2-3名。
1-4.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方向负责人。
2-1.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第1完成人。
2-2.国家其他部委奖项：特等奖2-3名完成人、一等奖第2完成人；二等奖、三等奖第1完成人。
2-3.国家一级学会所设奖励：一等奖第2-3名；二等奖第1完成人。
2-3.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2-3完成人。
2-4.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2完成人；三等奖第1完成人。
2-5.广东省专利奖：银奖第1完成人；优秀奖第1完成人；
2-6.广东省农业推广奖：一等奖第2完成人；二等奖第1完成人。
3-1.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SCI/SSCI分区为二区以上（含JCR分区）、CSSCI核心库、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重点期刊等期刊发表文章（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CSSCI扩展版或其它三大索引发表3篇，可折算1篇二区以上文章）；
3-2.以第一发明人获得国内授权发明专利（有效专利）；以第一完成人制定行业标准；获省级审定品种或国家三类新药的第一完成人。
4-1.以主要完成人参与1-1至1-4科研项目和平台建设，获得2-1至2-6科研奖项，获得3-3专利和标准（适用于应届毕业生）。

教学类：
1-1.国家级一流专业负责人；省级一流课程、精品课程、示范课程负责人；
1-2.省级教学团队、课程思政示范团队负责人；
1-3.省级优秀教师/省级优秀教育工作者；
1-4.国家级规划教材共同主编、省部级规划教材唯一主编；
1-5.教学著作唯一主编。
2-1.省级教学成果奖第一完成人；
2-2.国家级授课竞赛第二奖励等级、省级授课竞赛第一奖励等级。
	

	备注
（适用于应届毕业生）
	1.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如研究生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可视研究生为第一作者。
2.研究生在读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获得的科研奖项、取得的发明专利，如研究生导师为第一完成人，研究生在相应项目、奖项、专利中排名前3的，可视为主要完成人。
	



